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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8_E4_BA_A4_E6_c33_41329.htm 证券交易中欺诈客户，

是指证券经营机构或其工作人员在履行服务客户职责时实施

的、故意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的行为。在证券市场中，承销

商、经销商、兼营经纪和自营的证券公司、投资咨询公司，

以及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证券发行、流通中充当着不同

的角色，于是就形成了与投资者的不同利益关系：他们可以

是证券经营机构在承销证券业务与潜在的投资者发生买卖关

系，也可以是证券经营机构作为经纪人，接受投资者的委托

买卖证券时所发生的特殊代理关系等。而欺诈客户的动机恰

恰暗含在这些利益关系中，新《证券法》第七十九条对此做

了规定。 一、证券公司擅自卖出股民股票的民事责任 在证券

市场中，证券公司服务于客户是法律规定的基本要求，证券

公司无权擅自卖出客户账户中的股票，更无权通过不正当手

段窃取客户账户密码，盗卖客户股票。中国股市发展十多年

以来，已经发生不少证券公司擅自买卖客户股票的案例，均

给客户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且其败坏了市场风气，阻碍

了市场的正常发展。以下几种情况均属于应当制止的行为，

也为司法实践确定为欺诈客户行为：（1）未经客户同意擅自

卖出客户账户中的股票；（2）利用客户账户买卖股票牟利，

发生亏损时向客户转嫁；（3）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与

客户联合操作股票交易；（4）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允

许客户进行透支交易或者向客户贷款炒作股票。 二、证券公

司技术过错导致客户不能卖出股票的民事责任 在我国的股票



交易实践中，一般情况下，客户与证券公司签订证券交易的

代理协议以后，客户的每次交易大多数是通过电话自助委托

、电脑自助委托的方式进入证券公司的电脑系统，将报价指

令发出进行股票买卖。证券公司的电脑系统保存着客户持有

资金、股票等信息。如果电脑信息错误，则会导致客户交易

失常。 证券公司作为代理人，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可以从

不同法律关系来认识。一种角度是以客户与证券营业部之间

的证券交易代理协议的关系来确定，证券营业部的行为不论

是否有过错，如客户不能卖出股票即构成对代理合同义务的

违反，从合同法规定的角度，客户可以向证券营业部要求承

担主要违约责任，即可以要求营业部赔偿其损失，该种损失

既包括实际损失，也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但是可得利益损

失的确定与赔偿，应当是建立在代理人在签订代理合同及违

约时可以预见的基础之上的。从另一角度看，证券营业部的

行为也可以作为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因为，此时证券营业部

的行为对客户造成了损失，并且营业部存在过错。从侵权行

为的构成要件来看，营业部构成侵权行为，因此也应当对客

户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而从侵权行为民事赔偿责任的

范围来看，也仅应当赔偿直接损失。 三、密码泄露后资金被

提取的过错责任 在证券市场交易中，证券公司与股票投资者

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交易合同关系，这一合同关系成立的基

础，不仅是证券公司为投资者买卖预期获利的股票提供代理

服务，同时由于证券公司实际享有对交易资金的掌握、控制

和支配权利，就必然负有保障投资者交易资金安全的合同义

务。 （一）交易密码产生的民事责任 根据证券交易场所的操

作习惯，进入证券机构“大户室”的投资者可以直接在电脑



上进行交易操作。不论采取何种形式的自助交易，均是利用

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而完成的自动交易。作为电子商务中的

私人密码，是用以对交易者身份的鉴别及对交易内容的确认

，从而起到电子签名的作用，它等同于一般合同交易中的书

面签名。私人密码的使用就是表明本人进行了交易行为，私

人密码的使用规则属于本人行为规则。只要客观上在交易中

通过私人密码从事了交易活动，本人对此交易后果就应承担

相应的责任，这也是现有科技条件下，平衡电子数据交易双

方权利义务关系最为合理的法律规则。交易密码被客户自己

掌握，其后果当然应由客户自行承担。 （二）资金账户中的

资金被提取的事实与责任 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特别要求证券公

司在办理投资者提款手续时应当履行审核义务，证券公司必

须在取款人同时具有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资金卡，经与提

款人提供的预留印鉴、密码、身份证相核对，再由本人签名

才可办理取款。故取款人的签名是辨别取款人身份的有效凭

证。各证券公司在内部管理程序上，也设立了提款的柜面办

理与负责人审核的安全防范制度。上述规定只要严格执行，

均足以保障投资人的资金安全。这一特别注意义务，不仅来

自于双方合同的约定，也来自于国家对这一特殊行业的有关

规定。保障资金安全的义务就合同关系而言是双向的，但是

就实现资金安全运作的目的和条件来看，无疑更多的责任在

于证券公司一方。证券公司实际控制着交易，控制着提取资

金的技术、设备，有审核和拒付资金的权利，同时提取资金

的程序也是由证券公司单方设定并经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审查

认可的。营业部在办理取款操作程序上的过错，不仅违反了

证监会的规定，也违反了双方约定的“接受并执行投资者的



有效委托”的合同义务。由于证券营业部未履行审核义务，

不能证明系客户本人提取资金，故应向客户偿付资金账户上

被提取的交易资金及利息损失。当然证券公司在偿付了上述

款项后，亦可以通过其他司法途径，实现对自身利益的法律

救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